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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CB2/BC/7/02

《《《《 2003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紀要第四次會議紀要第四次會議紀要第四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0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劉炳章議員 (主席 )
何鍾泰議員 ,  JP
陳國強議員 ,  JP
鄭家富議員

石禮謙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梁富華議員 ,  MH,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何秀蘭議員

李卓人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林聖傑先生

教育統籌局助理秘書長

劉思敏女士

勞工處助理處長

陳麥潔玲女士 ,  JP

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補償 )
黎家堂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李月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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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政府律師

林少忠先生

政府律師

梁珮琪女士

建造業訓練局行政總監

唐一柱先生

建造業訓練局財務經理

邱劍亮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1
湯李燕屏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鄭潔儀小姐

高級主任 (2)專責委員會 2
馬淑霞小姐

                                                                                                           

I. 確認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確認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確認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確認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

2003年 10月 17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政府當局就委員於 2003年 10月 17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2)188/03-04(01)號文件 )

3. 對於政府當局不會作出承諾，保證釐定機電工程技能測試費

用的收費原則會與釐定建造業技能測試費用時所採用的原則相同，李

鳳英議員表示失望。李議員表示，雖然政府當局已向委員解釋，很可

能會把相同的收費原則應用於機電工程技能測試，但由於當局並無作

出任何承諾，日後便可對釐定機電工程技能測試費用的原則作出修

訂。李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採取補救措施，以確保日後釐定機電工程技

能測試費用時所採用的收費原則會與釐定建造業技能測試費用時所採

用的原則相同。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下稱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回應時表示，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建訓局 ”)行政總監亦有出席是次
會議，他會向建訓局委員會轉達議員對技能測試費用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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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鍾泰議員堅決認為，分配予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建訓局委員

會的席位不應由兩個減為 1個。何議員指出，當局並無就有關建議諮詢
香港工程師學會。

5.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表示，建訓局委員會曾考慮委員會的

組成的擬議改動。現時香港工程師學會的代表在建訓局委員會中佔兩

個席位。根據有關的會議記錄，在 2002年 5月舉行的建訓局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致贊成把分配予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席位由兩個

減為 1個的建議。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更表示，有關建議其實由業界
提出。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補充，除了建訓局外，有多名建造業代

表出任成員的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亦已接納該建議。政府當局認

為，由於該兩個與建造業相關的組織均具代表性，因此業界已獲得充

分諮詢。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已於會後提供 2002年 5月 16日建訓局委
員會會議記錄的節錄部分，現隨文附上。 )

6. 何鍾泰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指有關建議獲建訓局委員會全體

成員一致贊成。他指出，據他所知，在 2002年 5月建訓局委員會會議上，
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兩名代表反對有關建議。何議員表示，建訓局委員

會及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均為諮詢組織，由該兩組織對有關建議進

行討論，並不等於當局已向業界的相關利益者徵詢意見。香港工程師

學會作為相關利益者，理應獲得正式諮詢。何議員表明，如政府當局

不答應保留現時分配予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兩個建訓局委員會席位，他

不會支持條例草案。

7. 梁富華議員認為，有關對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的擬議改動，

當局應直接諮詢受到影響的組織和專業團體，而不應間接透過他們在

委員會內的個別代表進行諮詢。李鳳英議員及陳國強議員認為，由於

香港工程師學會直接受有關建議影響，當局應正式向該會徵詢意見。

為釋除何鍾泰議員的疑慮，陳國強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將建訓局委

員會的成員數目由 13人增至 14人。石禮謙議員對此建議表示支持。

8.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將建訓局委員會的成員數目由

13人增至 14人，以便保留現時香港工程師學會在建訓局委員會的兩個
席位。

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9. 法案委員會察悉，經考慮法律顧問向法案委員會所提出的關

注事項後，政府當局會就條例草案第 5條提出修正案，務求更明確地反
映政策原意，表明某人如佔用或擁有任何住用處所的部分，便會視為

佔用或擁有該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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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0. 委員商定，下次會議將於 2003年 12月 1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11月 25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003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年建造業徵款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0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213

主席 2003年 10月 17日會議紀要
獲確認通過

000214 -
001002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委員於 2003年
10月 17日會議上所提事項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2)188/03-04(01)
號文件 )

001003 -
001451

主席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建訓
局 ”)所採用的收費原則

001452 -
003713

何鍾泰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梁富華議員

就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的

擬議改動諮詢香港工程師

學會

003714 -
004819

陳國強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何鍾泰議員

石禮謙議員

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將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將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將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將

建 訓 局 委 員 會 的 成建 訓 局 委 員 會 的 成建 訓 局 委 員 會 的 成建 訓 局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數 目 由員 數 目 由員 數 目 由員 數 目 由 13人 增 至人 增 至人 增 至人 增 至

14人人人人

004820 -
010329

政府當局 逐 項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條例草案第 1至 5條

010330 -
010704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6條，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

2003年 10月 6日函件作出
的回覆

(立法會CB(2)188/03-04(02)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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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需要採取的行動

010705 -
011650

主席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4 條 所
訂，確定公開市場價值

011651 -
011655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7
條提出的擬議委員會審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下 稱 “修 正
案 ”)

011656 -
01290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5
陳國強議員

條例草案第 5條    《工
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的擬
議 新 訂 第 3A條 所 載 有 關
“住用處所 ”的釋義

政 府 當 局 會 提 出 修政 府 當 局 會 提 出 修政 府 當 局 會 提 出 修政 府 當 局 會 提 出 修

正案正案正案正案，務求更明確地，務求更明確地，務求更明確地，務求更明確地

反映政策原意反映政策原意反映政策原意反映政策原意

012905 -
013333

陳國強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李鳳英議員

就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的

擬議改動進行諮詢的程序

013334 -
013505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11月 25日






